附件1
关于组织2015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的实施方案

为组织好2015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工作，按照《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工作规划（2015—2019年）》（京宣发〔2015〕1号）要求，结合北京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研修目的

紧密围绕中央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任务的总体要求，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党和国家关于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学习党史、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关精神，学习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重要讲话以及北京市重要会议精神和领导讲话精神，了解国情市情，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掌握网络传播的方式方法、操作模式以及新媒体传播规律等，培养造就高素质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推动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二、组织管理

研修班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工委、市委党校、市教委和市财政局共同举办。研修组织工作由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工委、市委党校统筹负责，市委宣传部负责研修规划、条件保障，市委教育工委负责人员选调、参与研修组织，市委党校负责研修具体组织实施。

三、研修内容
1．《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

2．《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

3.《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5.《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6.《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

7.《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

8.《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

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1.《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意见》
1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13.第二十三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14.袁贵仁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5.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读本
16.国家和首都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读本》
18.《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读本）》
19.《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
20.《法治热点面对面》
21.《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修订版）》

22.《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
23.《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
四、专题研修班次安排
第一期（哲学社会科学综合研修班）：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十八大精神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高校意识形态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热点；国家和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国家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繁荣计划重点工作与要求。
第二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核心价值观教育教学研修班）：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十八大精神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高校意识形态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热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教学。

第三期（新上岗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修班）：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十八大精神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高校意识形态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热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和基本技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势与任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

第四期（哲学社会科学综合研修班）：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十八大精神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高校意识形态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热点；国家和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国家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繁荣计划重点工作与要求。
第五期（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研修班）：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十八大精神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首都文化建设；意识形态与理论热点；新时期宣传思想工作创新。
第六期（高校意识形态和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研修班）：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十八大精神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意识形态与理论热点；思想政治教育形势与任务；网络思政工作实践创新；网络等新媒体传播规律和宣传教育。

五、研修时间安排
原则上研修活动为四周的时间。第一、二周集中研修学习；第三周异地教学；第四周撰写研修论文。
六、研修形式

集中研修期间，围绕研修主题，开展专家报告、学员论坛、研讨交流等活动。集中研修后组织到革命老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典型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典型地区进行异地教学。
七、研修考核

学习期间，每位学员要围绕研修专题独立撰写一篇研究报告或论文，按照要求统一上交，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工委将择优编辑出版。学员按规定完成学习任务并考核通过后，统一颁发结业证书。

